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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授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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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法概述 

•限制競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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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

 

結語 



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

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（§2） 
 公司 

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

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

或團體 

 團體、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

他依法設立、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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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「其他提供
商品或服務從事
交 易 之 人 或 團
體」？ 

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

身分具獨立性（受僱者？） 

除符合公平法第2條第3款所稱事業要件外，無公平法之

適用。 

Q：個人從事網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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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常性、獨
立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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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先天上有規避競爭的誘因： 

 獨占市場：將討厭的競爭者趕出市場！ 

 聯合壟斷：跟競爭者說好不競爭！ 

 結合（合併或購併）：乾脆把搗蛋鬼買下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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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競爭定義（§4） 
 二以上事業 

 在市場上以較有利的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服務或其他
條件 

 爭取交易之行為 

公平交易法是保護「競爭過程」而非「競爭者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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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從事競爭之區
域或範圍  

產品市場：紙箱  vs 塑膠箱      

地理市場：北部  vs 南部  vs全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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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法規範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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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原則不禁止，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

獨占(§7~§9) 

• 原則自由，但達一定門檻需事前提出申報 

結合(§10~§13) 

• 原則禁止，例外申請許可 

聯合行為(§14~§18) 

• 原則禁止，例外必須有正當理由 

限制轉售價格(§19) 

• 通常指上、下游事業間限制競爭行為；須有一定市場力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(§20) 

限制競爭規範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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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壓倒性地位，

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

• 二以上事業，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，而其全體之對外

關係，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，視為獨占 

獨占定義

(§7) 

• 市場占有率 

• 1家≧1/2、2家≧2/3、3家≧3/4 

• 排除：個別事業市占率＜1/10或銷售額＜20億元 

• 例外得認定獨占事業: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

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，受法令、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

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 

 

獨占認定

標準(§8) 

獨占（§7～§9） 

 相關市場：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
（產品市場、地理市場、時間因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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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(續) 

 以不公平之方法，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

業參與競爭 

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，為不當之決

定、維持或變更 

 無正當理由，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

惠 

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

 

獨占事業 

禁止行為
(§9) 

原則不禁止獨占，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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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（§10～§13） 

• 與他事業合併 

•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

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1/3以上  

•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

產 

•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 

•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

結合定義

(§10) 

監督與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業結合之方式，增強市場力，進
而獲得控制市場之力量。 規範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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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審查 

事前申報異議制（等待期間內不得結合）  
 捉大放小：只有達到門檻才須申報（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

達三分之一；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；
參與結合之事業，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，超過主管機關所
公告之金額。） 

 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應記入 

 30個工作日/得延長60個工作日→最長90個工作日 

審查        
 評估：整體經濟利益 >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

決定 
 不禁止結合 

 不禁止結合+附加條件或負擔 

 禁止結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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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動腦時間 

公平交易法針對「結合」之規範，何者正
確？ 

(1)事後申報核准制 

(2)事前申報異議制 

(3)事後報備制 

(4)事前報備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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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申報結合處分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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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結合案例 



不禁止結合案例 

17 

《以下擷取自公平會112.6.21新聞稿》 

華新麗華併購瑞典鋼鐵業者，公平會放行 

 公平會在112年6月21日第1654次委員會議通過，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(華新麗
華公司)、義大利商Cogne Acciai Speciali S.p.A.(CAS)與瑞典商Outokumpu 
Long Products AB(標的公司)結合案，依公平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不禁止其結
合。 

 公平會表示，華新麗華公司透過子公司CAS，間接持有標的公司超過三分之一以
上股權，且控制標的公司的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，因達到申報門檻，依法提出結
合申報。公平會指出，華新麗華公司與標的公司均產銷「不銹鋼鋼胚」及「不銹
鋼直棒」等產品，於前揭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；又，「不銹鋼鋼胚」為生產
「不銹鋼直棒」之主要原料，雙方亦具有潛在垂直供應關係。由於標的公司主要
經營歐洲市場，111年並未銷售產品至我國，市占率為0。本結合完成後，華新麗
華公司既有之「不銹鋼鋼胚」及「不銹鋼直棒」等業務並不受本結合影響，於我
國仍須面臨其他國內、外業者之競爭；本結合對我國「不銹鋼鋼胚」及「不銹鋼
直棒」等市場結構均無影響，結合後應不致對前揭產品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。 



聯合行為（§14～§18） 

 構成要件（§14） 

主體：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
方式：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
        （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） 
內容：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(價格、數量、交易對象等) 
效果：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         微小不罰(10%) 

 
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 

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，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％者， 

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；但事業之 

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、數量、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 

為主要內容者，不在此限。(105年3月1日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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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動腦時間 

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％
者，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
務供需之市場功能？ 

(1)20％ 

(2)15％ 

(3)10％ 

(4)5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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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（續） 

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

會員大會、理、監事會議決議

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

之行為，亦為聯合行為 

 避免事業藉同業公會或其他
團體遂行違法行為卻脫免法

律責任 

 

具有競爭關係
之事業所組成
之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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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（續） 
聯合行為原則禁止，例外申請許可 

原則禁止 

• 固定價格 

• 圍標(政府採購案-工程會) 

• 產量限制、生產配額 

• 分配顧客、交易區域 

• 其他 

例外許可 
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

• 標準化 (例：cable機上盒規格) 
• 合理化 (共同研究開發) 
• 專業化 (分別作專業發展) 

• 輸出聯合 
• 輸入聯合 (例：奧運轉播授權) 
• 不景氣聯合 

• 中小企業聯合 
•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、技術創新
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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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(續) 
聯合行為查證不易→強化措施： 

合意推定 

聯合行為之合意，得依市場狀況、商品特性、成本及
利潤考量、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因素推定之 

寬恕政策 

鼓勵事業窩裡反 

檢舉獎金 

鼓勵提出檢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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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航空公司聯合行為案 

• 3家國內航線航空公司於同業聚會時，聯合協議國
內線機票價格。 

• 上開業者聲稱只是隨口允諾或附和，但參與會面
者，均為負責票價擬訂或決策的人員，即使僅係
針對票價討論的「同意」或「附和」行為，均足
使國內機票價格朝向「避免降價」或「維持」的
方向研擬。 

• 足以影響國內航線民用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供需
功能，構成違法聯合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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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寵物食品及用品通路業聯合行為案 

• 7家大型寵物食品及用品業者陸續前往甲地區拓展
分店，並於新店面開幕期間辦理降價促銷，甲地區
原有業者亦競相降價促銷，致市場競爭激烈。 

• 為穩定甲地區產品銷售價格，7家業者透過公會召
開之聯誼座談會，除批評少數店家從事價格競爭，
影響同業利潤外，且共同決定不從事價格競爭，並
請供應商對於不配合者予以管控、斷貨，以維持零
售價格。 

• 7家業者為水平競爭同業，共同決定不從事價格競
爭，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，構成違法聯合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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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：家用空調業者聯合行為案 

• 108 年以前，大多數業者之家用空調全機保固年限為3

年，惟自108年3月起，A公司為因應市場競爭，將全
機保固年限調整為5年，其他公司紛紛跟進，將全機保
固年限從3年調整為7年。→保固年限拉長，將大幅增

加業者零件備貨量、採購金額及維修提撥金額，進而
壓縮銷售利潤。 

• 15家家用空調業者於108.11.26餐敘，討論家用空調保
固年限之議題，達成自109.1.1起縮短家用空調全機保

固年限為3年之合意。 

• 15家事業市占率總計逾90%，本案合意最終雖未執行，
惟聯合行為之合意，不以協議具有拘束力，或有法律
上之強制力為必要，亦與合意後有無實際執行、是否

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涉。只要有影響市場供需
功能之危險，即合致處罰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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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：倉儲業者聯合行為案 

• 21家倉儲業者於102年12月10日及103年2月26日利用該產業

某協會召開會議後的餐敘時間，討論恢復收取某項出口貨物

之費用，嗣後透過該協會主動聯繫相關下游產業公會多次協

商，討論收費模式。 

• 該等倉儲業者於103年4月底、5月初將恢復收取費用之函文

或公告提供予協會，由協會以函文通知下游產業相關公(協)會，

表達恢復收取費用之意圖，俾順利恢復收取該費用。 

• 經本會調查得知，該等倉儲事業占相關市場8成以上，係同一

產銷階段的水平競爭者，其本應透過較有利的交易條件爭取

交易機會，個別決定是否恢復收取該出口貨物之費用，然卻

利用聯合行為以達恢復收取之目的，並藉此降低任一家單獨

恢復收費的競爭風險，導致各事業一致於103年7月間恢復收

取的結果，上開行為業已構成違法聯合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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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，就供給之商品（服
務）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。但
有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消費者 

零售商 製造商 批發商 消費者 ① ② 
轉售 再轉售 

限制轉售價格的類型：指定價格、設定上下限或區間 

規範目的：配銷階段的廠商得依據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，自由訂價 

限制轉售價格（§1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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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杯葛 

（§20①） 

差別待遇行為 

（§20②） 

 

不正方法使他事業不為
競爭 

（§20④） 

 

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
業活動 

（§20⑤） 

不正方法限制競爭 

（§20③） 

須有限制競爭之虞（必須具有一定之市場力量） 



動動腦時間 

下列何者非屬公平交易法之「限制競爭」
規範？ 

(1)聯合行為 

(2)杯葛 

(3)不實廣告 

(4)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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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真實表示義務、查證注意義務 

不實廣告(§21) 

• 未註冊著名表徵保護，民事責任→受害事業向法院提起救濟 

仿冒(§22) 

• 避免以違反效能競爭之不當方式，扭曲交易相對人理性思考 

不當贈品贈獎(§23) 

• 刑事責任＋行政責任→刑事優先 

營業誹謗(§24) 

• 補充條款；須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(非個案零星交易糾紛) 

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(§25) 

不公平競爭規範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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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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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



不實廣告責任主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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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主 

明知或可得而

知情形下 

廣告代理業 廣告媒體業 

廣告薦證者 

包含經常提供商品或服務
從事交易之社群網站用戶
（例如：部落客、網紅、
直播主等） 



表示/表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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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文字、語言、聲響、 圖形、記號、數字、影
像、顏色、形狀、動作、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表
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。 

 表徵之舉例： 
口頭宣傳 



表示或表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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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ntapsvrb.ftc.gov.tw/3ing/PicCaseC/00825302/00825302C0102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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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或表徵之標的範圍 

http://ntapsvrb.ftc.gov.tw/3ing/PicCaseC/00958301/00958301D0402.JPG


廣告媒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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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媒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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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判準-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判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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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判準-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判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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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判準-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判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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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ntapsvrb.ftc.gov.tw/3ing/PicCaseC/00958301/00958301D0402.JPG


考量判準-得就特別顯著部分單獨觀察 

41 



考量判準-多重解釋時，其一義為真，即無不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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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用語-最高級用語 

「第一」、「冠軍」
或「最多」等用語，
連結客觀陳述 須有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

客觀數據為基礎 

「最好」、「最佳」
等主觀感受用語 對自身商品所為一定程度之

「誇大」、「吹噓」，倘不
致引起消費者之誤認者，原
則上並不違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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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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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廣告宣稱「臺灣製造，世界第一」、

「第一品牌」→未連結客觀描述用語

→主觀自誇 

 廣告宣稱「○牌冷氣機在台，變頻連

續7年銷售第一」、「全產品日本第

一，市占率超過33%」→連結客觀描

述用語，整體宣稱足以使觀者產生所

稱第一所指為何之印象→※必須有相

關之客觀數據及計算準據始得宣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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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足以影響交
易決定之 
事項 
→視個案情形判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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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屬作成交易決定之主
要考量事項 

  →不以行政罰介入規制 

 單純商品給付瑕疵、民
事履約爭議、消費爭議 

  →循民事途徑救濟 

例如：單賣盆栽商品時，盆
栽品種及花盆樣式可能是作
成交易決定之主要考量事項。
但在房屋買賣時，示意圖上
所載之花園盆栽樣式，可能
就不是房屋買賣締約時之主
要考量事項。 



處理不實廣告之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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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一：節能標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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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二：引人錯誤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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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上方東元TE
CO家電維修站  

網址含有「www.t
w-teco.com」 

 

 

網頁最下方本網
站與製造商及品牌授
權廠商無關 

※實際上非東元經銷商，
亦無授權或代理關係 



 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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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用語，實際為工業區 


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
51 

工業住宅 網路3D實境介紹 


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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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空間變公設 


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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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設備空間變室內空間 


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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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臺外推 



不實廣告案例三：建案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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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品屋-夾層 



仿冒行為（§22） 

以著名之他人表徵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為相

同或近似之使用，致與他人商品或服務混淆 

排除已註冊商標，僅處理未經註冊之著名商標 

(已註冊商標逕適用商標法規定) 

無行政責任，應循民事途徑救濟 

(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) 

◎公平法104年修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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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與商標法之競合適用關係 

57 



58 

不當贈品贈獎（§23） 

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、贈獎之方法，爭取交
易之機會。 

前項贈品、贈獎之範圍、不當提供之額度及其他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 

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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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 
贈品：指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，以附隨、無償之方
式，所提供具市場價值之商品或服務。贈獎：指事業
為爭取交易之機會，於商品或服務之外，依抽籤或其
他射倖之方式，所無償提供獎金或具市場價值之商品
或服務。（§2） 

不適用：免費試吃、試用等不以交易為要件之促銷行
為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價格、數量折扣；套餐優惠促
銷。（§3） 

贈品價值上限：100元以上者，為商品或服務價值之
1/2；100元以下者，為新臺幣50元。（§4） 

贈獎最大獎項金額：新臺幣500萬元。 （§6） 



不適用贈品贈奬之類型 

免費試吃、試用 

同類商品之價格折扣：打5折 

同類商品之數量折扣：買一送一 

套餐組合優惠：漢堡套餐 (附帶飲料、薯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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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（§24） 

•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，而陳述或散布足以
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(§24)。 

• 應以品質、效率、價格來競爭，而非放流言
來貶損其他事業信譽(保護競爭秩序兼顧事業
商譽保護)。 



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（§25） 

除公平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其
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
行為 

 補充原則：其他公平交易法條文優先適
用 

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，應考量是否足以影
響整體交易秩序(諸如：受害人數之多寡、
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)或有影響將來潛在
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 

其他欺罔
或顯失公
平行為 

單一個別非經常性的交易糾紛 
民事救濟 



案例：衛生紙之亂 

人：國內某大量販店業者 

時：107年2月23日 

事：利用Line、E-mail等媒
介，對媒體從業人員 發送衛
生紙漲價3成之未確定訊息→
「衛生紙確定大漲30% 賣場
業績急飆5倍」 

結果：造成全民搶購衛生紙
之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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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紙之亂— 
對市場交易秩序影響 
 

網購衛生紙大
增，塞爆貨運
業者集貨站 

• 消費者： 
消費者購買撲空，花費交通、時間成本 

改變其既有之消費行為模式，因恐缺貨而迅即購買非習慣性
產品、抑或提前購買未促銷品 

• 競爭同業： 
業者接獲多通消費者客訴電話，部分改採預購券方式作為因
應，增加額外成本 

• 上游製造商： 
假日加班趕工，生產成本遽增 

消費者超額購買雖使短期訂單滿載，但不利下半年度業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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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6 BBC新聞報導臺灣搶購衛生紙事件        每串降價60元 >先前買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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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字廣告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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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擷取自公平會112.3.30新聞稿 

不當使用同業名稱刊登關鍵字廣告 

 萊莉公司於110年7月29日至同年12月31日，將含有「水魔素」的關鍵字設定在具
「關鍵字插入功能」的廣告，導致網路使用者在Google網頁搜尋「水魔素」時，
搜尋結果將呈現「【汪咪博士】解決水 魔 素 口腔 保健 液」、「水 魔 素口
臭問題-貓狗專家-汪咪博士」等廣告內容，而經點擊後則連結至萊莉公司「汪咪
博士」網站，容易使網路使用者誤認「水魔素」與「汪咪博士」具有一定合作關
係，增加萊莉公司「汪咪博士」寵物用品網站被到訪及成立交易之機會，同時也
減少其競爭事業接觸交易相對人之機會，而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，違反公平交
易法第25條規定。 

 廣告主無論是自行管理或透過代理商刊登關鍵字廣告，除應充分瞭解廣告平臺的
相關規範內容外，在使用「關鍵字插入功能」時，應先檢視注意廣告文案整體呈
現方式，是否包含競爭事業的公司或品牌名稱而有使人誤認之可能，如有應避免
使用，否則會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問題。 



法律責任(§34~44) 

• 行政責任 
▫ 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
▫ 罰鍰 
不公平競爭行為：5萬～2,500萬元 (不停止違法行為，第2
次處分×2) 
限制競爭行為：10萬～5,000萬元 (不停止違法行為，第2
次處分×2) 
違法結合：20萬～5,000萬元 
結合申報事項不實：10萬～100萬元 
情節重大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及聯合行為：最高可處上一
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10％ 

• 刑事責任：限制競爭行為第2次違反之行為人、營業誹謗行為
  人及事業 

• 民事責任：3倍損害賠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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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及
發放條件 

 檢舉人提供與聯合行為案件有關之事實與證據
為公平會尚未獲悉 

 公平會調查後認定該涉案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
§15Ⅰ 

限檢舉聯合行為! 
（檢舉獎金辦法§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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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動腦時間 

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檢舉人檢舉何種類型
案件，經調查認定違法後，得發放予檢舉
人檢舉獎金？ 

(1)事業間違法結合案件 

(2)事業為聯合行為案件 

(3)事業為廣告不實案件 

(4)以上皆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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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part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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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甲為A公司下游廠商負責人，因
職務關係得知A公司與其競爭對手
B公司從事聯合行為，如何向公平
會檢舉？某甲需要準備些什麼？ 

 某甲可否以其公司之名義提出檢
舉？ 

 



檢舉人資格 

 檢舉人不以自然人為限 
 法人或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，亦得為

檢舉人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3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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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人消極資格限制 （檢舉獎金辦法§4） 

 如：參與聯合行為事業、已循寬恕政策途徑獲減免罰鍰
事業之董事、代表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、有強迫他事
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情事者等 

檢舉方式及要件 （檢舉獎金辦法§3Ⅱ） 

 得以多元方式（書面、言詞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）
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



案例part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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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甲提供關於A、B公司從事違法
聯合行為的證據(例如A、B公司總
經理間Line對話截圖)給公平會，
可以領到多少檢舉獎金？ 

 某甲提供了許多證據，可不可以
多領幾筆錢？ 

 除某甲外，某乙也為此一檢舉出
力甚多，並與甲聯名檢舉，則錢
會給誰？ 

 

$? 



獎金發放標準一 

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
總金額之比例 

檢舉獎金 
最高數額 

1.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
 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

5% 

最低10萬元 

100萬元 

（50萬元-舊法） 

2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
  在 

10% 

最低10萬元 

1,000萬元 

(500萬元-舊法) 

3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
  在，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
  查 

20% 

最低10萬元 

 2,000萬元 

(1,000萬元-舊法)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5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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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總金額毋須扣除案件適用寬恕政策所免除或減輕罰鍰之數額 



獎金發放標準二 

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

總金額之比例 
檢舉獎金 

最高數額 

1.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
 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

5% 

最低10萬元 

200萬元 

（100萬元-舊法） 

2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  在 

10% 

最低10萬元 

2,000萬元 

(1,000萬元-舊法) 

3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  在，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
  查 

20% 

最低10萬元 

 4,000萬元 

(2,000萬元-舊法) 

罰鍰總金額：2億元～5億元，上限
提高至2倍（檢舉獎金辦法§5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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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總金額毋須扣除案件適用寬恕政策所免除或減輕罰鍰之數額 



獎金發放標準三 

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

總金額之比例 
檢舉獎金 

最高數額 

1.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
 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

5% 

最低10萬元 

500萬元 

（250萬元-舊法） 

2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  在 

10% 

最低10萬元 

5,000萬元 

(2,500萬元-舊法) 

3.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
 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
  在，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
  查 

20% 

最低10萬元 

 1億元 

(5,000萬元-舊法) 

罰鍰總金額：5億元以上，上限提
高至5倍（檢舉獎金辦法§5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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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總金額毋須扣除案件適用寬恕政策所免除或減輕罰鍰之數額 



動動腦時間 

依「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」相
關規定，經公平會認定屬於違法聯合行為
的檢舉案件，最低及最高之檢舉獎金分別
為多少金額？ 

(1)最低5萬元、最高5,000萬元 

(2)最低5萬元、最高1億元 

(3)最低10萬元、最高5,000萬元 

(4)最低10萬元、最高1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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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發放標準四 

 同一案件所提供證據資料同時符合第一項兩款以
上情形者，依較高額之款次發放檢舉獎金。 

 同一案件僅能受領一次。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5Ⅲ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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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發放標準五 （檢舉獎金辦法§5Ⅳ） 

 同款中有數名檢舉人共同聯名，或同時提供相同
事證無法區別先後者。 

 同款中有數名檢舉人，均提供主管機關尚未獲悉
之事證者。 



動動腦時間 

檢舉人有多人共同聯名檢舉，或多人同時
提供相同事證無法區別先後等情況時，檢
舉獎金應如何分配？ 

(1)檢舉獎金平均分配 

(2)檢舉人抽籤決定何人可領取檢舉獎金 

(3)公平會隨意擇一發放檢舉獎金 

(4)檢舉人全數不得領取檢舉獎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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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發放標準六 

只要案件經確定為違法聯合行為，即使因情節輕
微等因素未裁處罰鍰，仍依證據資料價值，酌予
發放每名檢舉人5萬元～100萬元檢舉獎金。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6） 110.11.26修正新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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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動腦時間 

檢舉人檢舉事業聯合行為案件，經公平會
調查後認定違法，雖處分但未課以罰鍰，
可否發放檢舉獎金？倘可，檢舉獎金為多
少？ 
(1)不可發放檢舉獎金 

(2)可發放每名檢舉人3萬元檢舉獎金 

(3)可發放每名檢舉人5萬元至100萬元之檢舉獎金 

(4)可發放每名檢舉人150萬元之檢舉獎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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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發放方式 

 案件處分後30日內發放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7） 

每名檢舉人發放金額 發放方式 

100萬元以下部分 一次發放 

超過100萬元部分 

1. 先發放1/4 
2. 餘額於處分確定後發放 
3. 罰鍰處分經部分撤銷或

重為處分而減少罰鍰→
依嗣後罰鍰金額計算獎
金餘額，無餘額時不再

發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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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動腦時間 

應發放予每名檢舉人之檢舉獎金，多少金
額以下部分係一次發放？ 

(1)10萬元 

(2)50萬元 

(3)100萬元 

(4)300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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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追回 

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獎金不予發放、已發放者追回 

1. 有§4規定之情形（檢舉人消極資格限制） 
2. 公平會尚未處分前，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其所

提出之檢舉事實或檢舉之任何內容 
3. 使用偽造或變造證據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 

 無上述情形者，已發放之獎金不追回（例如處分
嗣後被撤銷） 

（檢舉獎金辦法§8、§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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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人身分保護 （檢舉獎金辦法§10） 

 檢舉人身分等相關資料，應予保密 

 載有檢舉人真實身分資料之談話紀錄、
文書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得供閱覽
或提供予偵查、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
關、團體或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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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服務中心 

本會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1段2之2號12-14樓 

本會服務中心電話：(02)2351-0022 

                  (02)2351-7588轉380 

南區服務中心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

南區服務中心電話：(07)723-00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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